（一）服务需求

工作依据和目的

为保障水库防洪调度顺利实施，妥善处理水库防洪运用临时淹没区，最大限度减轻洪涝灾害损失，最大程度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需组织开展临时淹没损失调查，开展防洪运用临时淹没补偿机制研究。按照乡村振兴水利保障工作的相关要求，以问题为导向，结合水利部乡村振兴水利保障规划内容和水安全保障相关要求，编制《江西省“十五五”乡村振兴水利保障实施方案》，进一步拓展巩固水利扶贫成果，进一步夯实乡村振兴水利基础，进一步增强农村水利管理服务能力，提升欠发达地区、革命老区、民族地区等区域居民生活幸福感。

工作主要内容及技术要求
完成全省设计征地移民线低于设计洪水位26座大中型水库和征地移民线以下未搬迁人口13座大中型水库实物普查/核查报告；完成防洪运用临时淹没补偿机制研究报告；审核15座省级调度水库“一库一策”转移应急预案；完成新建水库防洪调度临时淹没工作审核。
全面收集全省水利及经济社会发展相关资料，分析“十四五”水利乡村振兴成效和存在问题，研判“十五五”发展形势与需求；在此基础上明确规划指导思想、原则与目标，重点围绕供水保障、防灾减灾、水生态修复及管理能力提升等领域谋划建设任务，形成项目清单与布局图；同步开展投资匡算，制定分阶段实施计划，研究组织、资金等保障措施，并最终完成规划报告的编制、修订及论证工作，提交符合审批要求的送审稿。

3. 项目拟派项目团队

3.1 为本项目委派固定的项目团队，项目团队不少于8人（含项目负责人1名、技术负责人1名）。

3.2 项目团队中应具有水利相关工作经验的技术人员。

